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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与美国签订税务资料协定（附图）  
2014年 3月 25日（星期二）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三月二十五日）在香港代表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与美国就交换税项资料签署协定。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夏千

福则代表该国政府签署。 

 

  该协定是自去年七月香港制订订立税务资料交换协定（交换协定）的

法律框架以来，香港与其他税务管辖区所签订的首份交换协定。交换协定

规定，当缔约一方就其税务事宜的评估或执行提出请求，香港的税务局须

与该方交换资料。香港与其他税务管辖区过去所签订的全面性避免双重课

税协定（全面性协定）会涵盖资料交换条文；而交换协定则订立独立的资

料交换安排。 

 

  陈家强表示，与美国签订交换协定，显示香港履行关于提升税务透明

度的国际责任的决心，欢迎双方签订协定，并且指出尽管香港与美国签订

交换协定，作为一项方便营商措施，香港会继续扩展与贸易和投资伙伴的

全面性协定网络。 

 

  他续说：「与美国签订的交换协定已采取高度缜密的保障措施，以保

障纳税人的私隐和所交换的资料能予以保密。」 

 

  与美国签订交换协定，将奠定所需基础，让香港日后可应美国的请求

而与之交换关乎香港金融机构在《海外帐户税收合规法案》（《合规法案》）

下向美国申报的资料。《合规法案》规定美国人（包括居住在美国以外的）

须向美国税务当局申报他们在其他税务管辖区持有的金融帐户，并规定海

外的金融机构（包括香港的金融机构）须申报其美国客户的财务资料。待

有关的商讨工作完成后，香港拟与美国签订跨政府协议，以订立安排，协

助香港金融机构符合《合规法案》的规定。香港与美国签署的交换协定，

可作为配合上述安排的措施，让美国税务当局在订明的情况下可向香港税

务局提出交换税务资料的请求。 

 

  该交换协定将待香港完成所需的法律程序后开始生效。为此，行政长

官会同行政会议须根据《税务条例》就协定作出一项命令，而该项命令须

经立法会审议通过。 

 

  有关香港与美国的交换协定（只有英文版）的详情载于税务局网页

（www.ird.gov.hk/eng/pdf/Agreement_US_HongKo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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